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桂环办函〔2014〕246 号

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
规范环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

引导逐级走访的通知

各市环境保护局：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区环境信访工作制度，根据《环境信访

办法》和《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

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国信发〔2014〕4 号）的有

关规定，我厅梳理了环境事项来访受理办理工作流程。现将有

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登记

各级环保部门应要求环境事项来访人填写《来访登记表》

（附件 1），在环境信访信息系统逐一核实、登记，确保全面客

观地反映来访情况。同时填写《信访事项程序性受理告知书》（见

附件 2），书面告知已进入信访处理流程。

二、受理

（一）应予受理的情况。

各级环保部门严格按照《环境信访办法》规定，根据“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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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下列情形予

以受理：

1．对环境保护部转送的信访事项，予以受理。安排接谈，

并视情转送或交办。

2．对自治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厅或市、县人民政府及人

员的职务行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不服其职务行

为的，安排接谈，并视情况转送或交办。

3．已受理，但来访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收到处理（复查、复

核）意见或处理（复查、复核）意见未落实的，安排接谈，并

视情况转送、交办或者督办。

4．来访人在规定期限内，收到自治区各部门或市、县人民

政府处理（复查）意见，申请复查（复核）的，安排接谈并受

理。

“三跨三分离”来访事项，按照《信访条例》第二十四条

和《国家信访局协调“三跨三分离”信访事项工作规范》处理。

（二）不予受理的情况。

1．未逐级走访的。

（1）应当但未经市、县环境保护部门受理办理的，告知不

予受理及理由。

（2）已经受理且正在办理期限内的，告知不予受理及理由，

请来访人耐心等待处理结果。

（3）对处理（复查）意见不服，且在复查（复核）期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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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告知不予受理及理由，请来访人回当地按照规定程序向复

查（复核）提出。

2．涉法涉诉的。

（1）对已经依法通过法律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

径解决的，告知不予受理及理由。

（2）对应当通过法律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

决的，告知不予受理及理由，引导来访人通过法律途径反映问

题。

（3）对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职权范围的，告知不予受理及理由。

（三）不再受理的情况。

1．对信访事项已经复核终结的，告知不再受理及理由。

2．对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复查、复核机构审核认定办结或

已经复查、复核终结备案，并录入全国信访信息系统的，告知

不再受理及理由。

3．对处理（复查）意见不服，无正当理由超出期限未申请

复查、复核的，告知不再受理及理由。

4．对 2005 年 5 月 1 日前已经办结，且没有新的事实和理

由的，告知不再受理及理由。

三、告知

（一）对受理或不受理的情况，应分别填写《信访事项实

体性受理告知书》（见附件 3）、《信访事项申请复查受理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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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 4）、《信访事项申请复核受理告知书》（见附件 5）、《信

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见附件 6）、《信访事项不再受理告知

书》（见附件 7），书面告知受理情况。

（二）因受理的环境信访案件比较复杂，未能在 60日内办

结，经单位负责人批准，可延长不超过 30日办理，填写《信访

事项延长办理期限告知书》（见附件 8，并书面告知信访人。

（三）当环境信访案件查处、复查、复核等事项办结时，

应分别填写《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见附件 9）、《信访事项复

查意见书》（见附件 10）和《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见附件 11），

并书面告知信访人。

四、工作要求

（一）建立环境越级上访情况通报制度，每月向下级环境

保护部门下发越级上访名单，要求加强《环境信访办法》宣传、

程序引导、规范受理办理等工作。

（二）对于不按要求登记录入、应受理而未受理、未按规

定期限和程序受理办理来访事项、不执行来访事项处理意见，

造成群众越级上访的，通过通报、重点约谈或实地督办等方式，

提出限期整改意见。

（三）对违反信访工作纪律、侵害来访人合法权益、造成

严重后果或较大社会影响的，实行责任追查。

附件：1．来访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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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访事项程序性受理告知书

3．信访事项实体性受理告知书

4．信访事项申请复查受理告知书

5．信访事项申请复核受理告知书

6．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

7．信访事项不再受理告知书

8．信访事项延长办理期限告知书

9．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

10．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

11．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4 年 12 月 1 日

（信息是否公开：主动公开）



— 6 —

附件 1

来访登记表

来访人姓名 信访日期

住 址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随访人姓名

是否初访

被投诉对象详细被投诉对象详细被投诉对象详细被投诉对象详细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包括被投

诉人名称、详细

地址、地理位置、

所处区域流域、

排放的污染物种

类、与居民区等

敏感区域最近距

离等等）

投诉内容投诉内容投诉内容投诉内容（包括

污染物排放量、

造成环境污染后

果、污染环境损

失评估及鉴定

等）

信访人提供的投信访人提供的投信访人提供的投信访人提供的投

诉材料诉材料诉材料诉材料（包括信

件、图片、视频、

影像等）

诉求

事项

接访部门 接访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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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信访事项程序性受理告知书
桂环信告（预）字〔201 〕 号

来访人姓名 信访日期

住 址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随访人姓名

信访事项

信访事项

程序性受

理告知

你（们）反映的问题，我单位按照《信访条例》规定，将在收到交办信访

事项之日起 15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书面告知你（们）。在此期间，不应重复

来访或越级上访。

特此告知。

签章：

年 月 日

办理部门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来访人意见
来访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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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信访事项实体性受理告知书
桂环访告（实）字〔201 〕 号

来访人姓名 信访日期

住 址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随访人姓名

信访事项

信访事项

实体性受

理告知

你（们）反映的问题，我单位按照《信访条例》规定，决定受理，并将于

年 月 日前（60 天），书面告知你（们）处理意见。在此期间，

不应重复来访或越级上访。

特此告知。

签章：

年 月 日

办理部门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来访人意见
来访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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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信访事项申请复查受理告知书
桂环访告（查）字〔201 〕 号

来访人姓名 信访日期

住 址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随访人姓名

信访事项

申请复查受

理告知

你（们）对 年 月 日收到的 （部门）出具的

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申请复查，予以受理。按照《信访条例》规定，将于

年 月 日（注：最长不超过复查申请受理后 30 日）前办结并书面答复

你（们）。在此期间，不应重复来访或越级上访。

特此告知。

签章：

年 月 日

复查部门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来访人意见
来访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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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信访事项申请复核受理告知书
桂环访告（核）字〔201 〕 号

来访人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住 址

随访人姓名

信访事项

处理机关

信访事项

处理日期

信访事项处

理意见文号

信访事项

复查机关

信访事项

复查日期

信访事项复

查意见文号

申请复核的

事实理由

复核部门 经办人 联系电话

申请复核受

理告知

你（们）对 年 月 日收到的 （部门）出具的

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不服，申请复核，予以受理。按照《信访条例》规定，将于

年 月 日（注：最长不超过复查申请受理后 30 日）前办结并书面答复

你（们）。在此期间，不应重复来访或越级上访。

特此告知。

签章：

年 月 日

送达时间 送达人 联系电话

来访人意见

来访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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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
桂环访告（不予受理）字〔201 〕 号

来访人姓名 信访日期

住 址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随访人姓名

信访事项

信访事项不

予受理告知

你（们）反映的问题，按照《信访条例》规定，属于不予受理第 类情

况。请向 提出。

特此告知。

签章：

年 月 日

不予受理的

七类情况

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

二、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

三、不属于《信访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行政管理权限范围内的；

四、不属于本级人民政府或工作部门处理权限范围内的；

五、信访事项已经受理且正在办理期限内的；

六、对信访事项的处理（复查）意见不服，且在复查（复核）期限内的。

七、2005 年 5 月 1 日前已办结，且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的。

办理部门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来访人意见
来访人（签字）：

年 月 日



— 12 —

附件 7

信访事项不再受理告知书
桂环访告（不再受理）字〔201 〕 号

来访人姓名 信访日期

住 址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随访人姓名

信访事项

信访事项

不再受

理告知

你（们）反映的问题，按照《信访条例》规定，属于不再受理第 类情

况。

特此告知。

签章：

年 月 日

不再受理的

三类情况

一、对信访事项的处理（复查）意见不服，超过复查（复核）期限的；

二、信访事项已经复核终结的；

三、已经复查复核终结备案并录入全国信访信息系统的。

办理部门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来访人意见
来访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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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信访事项延长办理期限告知书
桂环访告（延）字〔201 〕 号

来访人姓名 信访日期

住 址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随访人姓名

信访事项

信访事项

延长办理

理告知

你（们）反映的问题，我们于 年 月 日受理，因情况比较复杂，

现不能在 60 日内办结。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经我单位负责人批准，延长

办理期限 日（注：最长不能超过 30 日），请耐心等候。在此期间，不应重

复来访或越级上访。

特此告知。

签章：

年 月 日

办理部门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来访人意见
来访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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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
桂环访（复）字〔201 〕 号

来访人姓名 住 址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随访人姓名

信访事项

办理部门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处理意见

如对此处理意见不服，可以自收到之日起 30 日内向 书面

提出复查申请。

签章：

年 月 日

送达时间 送达人 联系电话

来访人意见
来访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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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
桂环访（查）字〔201 〕 号

来访人姓名 住 址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随访人姓名

复查部门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复查意见

如对此复查意见不服，可以自收到之日起 30 日内向 书面

提出复核申请。

签章：

年 月 日

送达时间 送达人 联系电话

来访人意见

来访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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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
桂环访（核）字〔201 〕 号

来访人姓名 住 址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随访人姓名

复核部门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复核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送达时间 送达人 联系电话

来访人意见
来访人（签字）：

年 月 日


